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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杰、胡小静、张悦、郑海阳、吕晓华、钱凯、周晶晶、顾农飞、李胜、杨靖

怡、杨爱兵、文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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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甲缩醛

安全提示：如果未遵守适当的防范措施，本文件所属产品在生产、贮运和使用等过程中可能存在危

险。本试验方法中所使用的部分试剂具有毒性或腐蚀性，一些实验过程可能导致危险情况，操作者应采

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用甲缩醛（二甲氧基甲烷）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

贮存和安全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草甘膦合成尾气中回收的甲缩醛（二甲氧基甲烷）。

结构式：CH3O-CH2-OCH3

分子式：C3H8O2

相对分子质量：76.1

CAS RN：109-87-5

沸点：42.3 ℃

溶解性：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稳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配置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配置

GB/T 603 化学试剂 实验方法中所用试剂及制品的配置

GB/T 6283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通用方法）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实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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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

4.1 外观和气味

无色易燃液体，有类似氯仿的气味。

4.2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甲缩醛，% ≥ 82.0

水分，% ≤ 0.80

氯甲烷，% ≤ 6.0

甲醇，% ≤ 11.0

泡沫溶解性 合格

5 试验方法

5.1 一般规定

本章中除另有规定外，所有标准滴定溶液、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均按照GB/T 601、GB/T 602、

GB/T 603的规定制备；实验用水应符合GB/T 6682中三级水规格。

5.2 外观和气味检验

自然光照下正常视力目测和鼻嗅。

5.3 水分的测定

按GB/T 6283的规定进行。

5.4 甲缩醛、甲醇、氯甲烷的测定

5.4.1 方法提要

用气相色谱法。在选定的工作条件下，使产品中的甲醇等杂质得到分离，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检测，采用面积归一化法定量。产品的典型气相色谱图示例见图1。



T/CASME ××××—2024

3

标引序号说明：

1——氯甲烷；

2——甲缩醛；

3——甲醇。

图 1 产品的典型气相色谱图示例

5.4.2 试剂和材料

5.4.2.1 氢气：体积分数不低于 99.95%，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5.4.2.2 氮气：体积分数不低于 99.95%，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5.4.2.3 空气：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5.4.3 仪器

5.4.3.1 气相色谱仪：具有 FID 检测器。

5.4.3.2 记录仪：色谱数据处理机或色谱工作站。

5.4.3.3 色谱柱：KB Wax 30 mm×0.32 mm×0.50 μm。

5.4.3.4 微量注射器：10 μL、1 μL。

5.4.4 气相色谱操作条件

5.4.4.1 温度：柱温 65 ℃，汽化室 120 ℃，检测器 220 ℃。

5.4.4.2 气体流量：空气 400 mL/min，氢气 40 mL/min，载气（N2）25 mL/min。

5.4.4.3 进样量：1.0 μL。

5.4.4.4 保留时间：氯甲烷约 1.4 min，甲缩醛约 1.6 min，甲醇约 2.2 min。

注： 上述气相色谱操作条件系典型操作参数。可根据不同仪器特点对给定的操作参数作适当调整，以期获得最佳

效果。

5.4.5 测定步骤

在上述操作条件下，待仪器基线稳定后，吸取适量试样由进样口注入气化室，待所有组分全部出完

后，试样中甲缩醛、甲醇和氯甲烷分数 （%）分别按公式（1）采用面积归一法计算。

5.5.6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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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组分峰面积数值。

5.5.7 允许差

两次平行测定的结果之差，应不大于1.0 %,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5.5 泡沫溶解性测定

5.5.1 方法提要

甲缩醛溶解性能好，能与醇、醚、丙酮等混溶；能溶解树脂和油类，溶解能力比乙醚、丙酮强。

5.5.2 试剂和溶液/材料

泡沫塑料。

5.5.3 测定步骤

将体积约为1 cm
3
左右的泡沫塑料，放入体积约50 mL的甲缩醛中，检查泡沫塑料是否完全溶解，能

在10 s内完全溶解即为合格。

6 检验规则

6.1 产品检验

6.1.1 产品的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二者检验项目相同，为本文件第 4章规定的全部检验项

目。应对每一批次的产品进行出厂检验。

6.1.2 如有下述情况亦应进行产品检验：

a) 停产后复产：

b) 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如材料、工艺条件等）；

c) 合同规定、特殊要求时。

6.1.3 产品的检验应由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负责检验，生产厂应保证出厂产品都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每批出厂产品都应付有质量合格证书，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

b) 生产厂厂名、厂址；

c) 产品批号或生产日期；

d) 执行标准。

6.2 组批和抽样方法

6.2.1 以同一批投料同一生产线生产的同一产品为一批，最大批量为 75 t。

6.2.2 产品采样按 GB/T 6680 的规定进行。所采样品总量不得少于 200 mL，将样品充分混匀后，分装

于两个干燥清洁可密封的玻璃瓶中，一瓶用于检验；另一瓶留样备查。

6.3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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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出厂检验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则应按照本文件规定数量的两倍重新采样并对

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中若仍有一项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则判定整批产品不合格。每一批次

做一次验收，不同批次分别验收。

6.3.2 检验结果按照 GB/T 8170 规定进行修约，并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判定。

6.4 争议处理

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争议时，可由双方委托有资质的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按本文件规定的试验方

法和检验规则进行仲裁检验。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产品包装上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外包装上应有牢固明显的标志，其内容

包括：

a) 产品名称、商标（如有）；

b) 生产厂名称、厂址；

c) 毛重、净含量；

d) 批号、生产日期、贮存期；

e) 产品执行标准；

f) 易燃液体和有毒品。

订货单位如有特殊要求，可另订协议。

7.2 包装、运输和贮存

产品为一级易燃液体，对金属无腐蚀性，产品的包装应符合 GB 12463 的规定。可用钢瓶或专用罐

车装运或储存。包装容器及封口应保证产品在正常贮运中不污染、不泄漏、不破损。

本产品挥发性大、沸点低，应密封贮存在干燥、通风、低温且不受日光直接照射的仓库中，并隔绝

热源和火种。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储运。

8 安全信息

8.1 危险警告安全

产品对皮肤、眼睛、呼吸道有刺激和麻醉作用，气体可能会引起头晕或窒息。使用及搬运时应采取

必要的防护措施，严格注意安全。

产品为无色澄清、易挥发可燃液体，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及强氧化剂

易引起燃烧。与氧化剂接触会猛烈反应。接触空气或在光照条件下可生成具有潜在爆炸危险性的过氧化

物。

8.2 安全技术说明书

按GB/T 16483的规定，该产品出厂时应提供详细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技术说明书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

a) 该产品的危险性信息；

b) 安全使用方法；

c) 运输、贮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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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防护措施；

e) 应急处理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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